
重庆市铜梁区白羊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白羊镇2024年护林防火指挥部扑救森林火灾预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各板块：

    为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的防火意识，应对可能发生的森林火灾，把可能造成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，根据《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》，镇护林防火指挥部拟定的《白羊镇护林防火指挥部扑救森林火灾预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铜梁区白羊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白羊镇护林防火指挥部扑救森林火灾预案

一、森林的分布和火灾发生的时期及特点

我镇现有森林面积20000余亩，主要分布在石船村、清晏村、水碾等7个村。大部分为竹树混交林，地被植物厚，在冬春两季及伏旱期随时都有火灾发生的可能，其主要特点是：

1．面积较大、任务较重。发生森林火灾的物质条件充分，大部分为竹树混交林区。禾、灌、草茂盛，郁闭度大，地被植物厚。

2．林田交错，道路纵横，林中人为活动频繁，林区存在着火源。

3．习惯性的节日和农闲季节，祭祀烧纸、放鞭炮和打柴等，给火源管理带来一定困难。

二、扑救森林火灾的原则

按照“预防为主，积极消灭”的森林防火方针和我镇林区的特点，扑救森林火灾的原则是：

1．扑救林火的基本要求是：打早、打小、打了，一般火灾要求及时扑灭。

2．就近组织力量，以本村、本社自救为主，外地支援为辅，村自为战，社自为战。发生火情边打边报告。

3．抓住小火初起，风小火弱的有利时机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，迅速控制蔓延，并彻底消除余火，派人监守火场，防止死灰复燃。

4．干部带队，服从指挥，严明纪律，行动有序。指挥员要查明火场情况，合理部署力量，火场面积大，一时难以查明的，可以边查边部署，避免指挥失误，贻误战机。

5．从火场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提出安全要求，制定安全措施，进行安全宣传教育，防止人身伤亡事故。

三、林火监测

镇森林面积大，山区林火监测主要依靠巡山护林员，观察哨，林区群众和毗邻地区的监测。

接受情况报告的是当地人民政府及护林防火组织，林火监测不分权属所有和界限，凡是在辖区内的都是监测范围。在森林防火戒严期，镇护林防火指挥部坚持昼夜值班，责任落实到人，白羊镇护林防火指挥部报警电话：45852110、45851201，区护林指挥部报警电话：45692775，火警电话：119。

四、扑救力量的准备

1．群众义务性打火队。每个社组建一个打火队，每队20人以上，每个村（社区）建一至二个打火队，每队40人以上。

2．镇专业打火队。以镇为主体组建一个专业扑火队伍60人以上。

五、物资准备

1．通讯设施。要求保持完好状态，做到畅通无阻。

2．交通工具。防火指挥车在防火期应随时保持备战状态，发生火警、火灾时由镇护林指挥部统一掌握指挥。

3．打火工具和劳保用品。以半专业队和义务打火队根据财力情况逐年装备，镇护林指挥部在可能的情况下适当购置贮备部分打火工具以备急需。

六、扑救森林火灾知识培训

1．镇以上指挥员的培训，请区森林防火指挥部组织安排培训。

2．村（社区）、社（组）指挥员由镇护林指挥部组织培训。

3．村（社区）、社（组）义务打火队员由镇护林指挥部组织培训。

4．住林区和林区附近的群众，并根据各村（社区）的具体情况，规定应急信号，明确安全注意事项。

七、森林防火实施步骤

扑火救灾应本着先人后物，重急轻缓的顺序，严密组织实施。

1．林区单位和林区居民，见火即报、见火即打，力争把火灾消灭在初发阶段。

2．一般火灾、火警由所在村（社区）、社（组）及林区单位组织扑救。由所在地或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担任指挥，并及时报告，镇护林指挥部要及时派员赶赴现场检查督促和给予支援。

3．本地区的半专业和义务打火队为第一梯队，外地的专业队，半专业队和义务打火队为第二梯队，各梯队的行动一律听从扑火救灾现场指挥长的统一指挥。

4．对灾民的抢救、安置、疏散及死亡人员的抚恤、遗属安置等应按部门行业归口处理，对无业灾民的安置、救护工作，由镇民政部门负责。

5．对起火的现场要妥善保护，以林业派出所和当地公安机关为主，迅速查明起火原因，分清责任，对肇事者和责任者依法进行处理。

6．火情汇报制度，按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的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白羊镇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森林火警火灾扑救指挥程序

2.白羊镇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及其成员联系电话

3.白羊镇森林防火灭火队员名单



